
喀什地区泽普县应急管理局 2019 年涉改单位部门

预算调整补充公开

根据泽普县人民政府《关于泽普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调整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预算调整情

况补充公开如下：

一、 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我单位主要职能：

1、根据国家工矿商贸建筑安装业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

规程和安全技术标准；起草并制定我县操作性文件和实

施细则；协调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

2、综合管理泽普县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和预测安全生产

形势；拟定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规划，依法行使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能；指导、协调、监督有关部门承担的专项

安全监察、监督工作。

3、依法行使国家煤矿安全监督职权，监督县煤矿依法实

施安全管理工作。

4、综合管理全县伤亡事故统计工作，发布全县安全生产

信息；组织、协调重大、特大事故调查处理。依据国家

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安全事故进行上报和批复。

5、负责全县安全生产的检测工作，组织实施工矿商贸及

建筑安装业安全生产条件、劳动防护用品和有关设备检



测检验、安全培训、安全评价、安全咨询服务等工作的

资格认证工作，并负责监督检查。

6、监督工矿商贸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

和安全生产条件、有关设备、设施、材料及劳动防 护用

品的安全管理工作。

7、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 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下简称“三

同时”）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规、

标准，监督检查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危害的防治工作，依

法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的控制和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工

作；组织对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

查处工作；组织、指导和协调矿山救护、化学事故应急

救援等工作。

8、监督检查道路运输企业和个人，执行道路运输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情况；统计、分析、预测全县道路事故

发生情况，提出并实施减少事故的建议性意见；会同行

业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对重、特大事故的上报，处理；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和整改意见。对

重、特大事故的处理做出预案。

9、组织全县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安全生产监督

人员的培训、考核及安全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考核工

作；组织、指导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工作；组织指导



工矿商贸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安全资格认证工作。

10、拟定安全生产科研规划；组织、指导安全生产科学

技术研究和技术示范工作。

11、开展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12、承办县人民政府、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和泽普县经济

贸易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按照涉改单位“三定”方案中的职能开展工作。

二、 预算调整情况

经泽普县人大常委会批复，泽普县应急管理局为新成立

单位，2019 年我单位年初部门预算总额为 0 万元。本次调增

预算 128.56 万元。具体情况为：

（一）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5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2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二）因防汛抗旱指挥职能划出，划入预算 22.18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22.18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三）因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能划入，划入预算

34.0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4.08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四）因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应急管理职能划入，划入

预算 20.3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31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五）因本单位无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0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六）“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 万元。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项目金额、性质未发生变化。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 1：喀什地区泽普县应急管理局党政机关机构改革

预算调整表（A3，明细到项级）


